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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提供《中国交通年鉴》
2015 刊组稿材料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、

国土城建和水利局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厅直属各单位，省交通集团、

航运集团，各交通行业学(协)会：  

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《关于〈中国交通年鉴〉2015 刊组稿

工作通知》，为做好我省《中国交通年鉴》组稿工作，请按下列

要求提供 2014 年度交通运输工作的有关资料： 

一、填报内容及责任分工 

（一）请广州市、深圳市负责填写表一，并于 4 月 25 日前

报送至《中国交通年鉴》社，同时传真至厅办公室。编委会委员

为委主要领导。 

（二）本省公路建设与管理年度综述。内容要求侧重高速公

路、等级公路、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及经验特点。 

请厅规划处、基建处，省公路局依据各自业务，各提供一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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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 1000 字的稿件。 

（三）本省水路建设与管理年度综述。内容要求侧重港口、

航道建设管理经验与特点。 

请厅港口处、水运处，省航道局依据各自业务，各提供一篇

约 1000 字的稿件。 

（四）省会城市、计划单列市交通发展综述。内容包括交通

概况、发展规划及理念、轨道交通、交通安全、绿色交通、智能

交通、治堵疏通等，要突出年度发展特点。请广州市、深圳市各

提供一篇约 2500 字的稿件。 

（五）请广州市、深圳市提供副局级以上领导名单（2014 年

底任职）。 

（六）请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负责填报本地区交

通运输系统年度主要指标数据一览表（见表二）及城市轨道建设

与运营企业基本信息一览表（见表三）。 

（七）请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负责填报各地级以

上城市年度主要指标数据一览表（见表四）。 

（八）本省交通系统重点企事业单位基本信息一览表（见表

三），含科研院校和机场、港口、基础建设、运输、城市轨道和

公共交通等。 

请厅规划处、基建处、运输处、收费处、厅港航局组织省内

相关企业填报。 

（九）本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获得省部级重大科研、科技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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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誉等资料。本年度省级工程与科技成果获奖名单及部分获奖单

位简介。 

请厅科技处提供有关内容。 

（十）本省重点交通工程项目一览表（见表五），含竣工、

拟建、在建工程项目。请厅基建处负责填报。 

（十一）2014 年度交通领域“国家科技进步奖”、“国家优质

工程奖”、“詹天佑奖”、“鲁班奖”等获奖名单和部分获奖单位简

介。请厅科技处提供。 

（十二）本年度具有学术交流和建言资政价值的优秀论文。

内容侧重于“十三五”交通发展思路和“一带一路”、京津冀一

体化、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规划、布局与实施等。  

请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厅直属

各单位，省交通集团、航运集团，各交通工作学（协）会根据工

作实际推荐稿件。 

（十三）第三届“大美中国交通”摄影大赛参赛作品。 

请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厅直属

各单位，省交通集团、航运集团，各交通工作学（协）会按照附

件 1的要求推荐 2～5幅参赛作品。 

二、其他 

（一）各单位（处室）请将有关材料 2014 年 5 月 15 日前以

电子邮件形式报厅办公室。同时，打印1份纸质稿，加盖单位公章

后寄至厅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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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关材料的内容请严格按照附件 1的要求整理和报送。

填报表格电子版请在 4 月 25 日前到 gdjtzjf@163.com 下载，邮

箱密码为 zjf111。 

联系人：张俊峰，电话：020-83872397、15119379364，邮

箱：gdjtzjf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《中国交通年鉴》2015 刊组稿要求 

    2.《中国交通年鉴》编委委员及联络员登记表(表一) 

    3.省（区、市）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基本情况（2013～

2014）（表二） 

      4. 交通各业重点企业统计表（2014 年）（表三） 

    5.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基本情况

（2014 年）（表四） 

    6. 省（区、市）重点交通工程项目一览表（2014 年）

（表五）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5 年 4 月 1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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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
